
臺北市北投區明德國小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午餐供應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 壹、會議日期：114年 3月 17日（星期一） 

  貳、會議時間：上午 8時 0分 

  參、會議地點：線上視訊會議(Google Meet)   

      會議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ozn-swiu-ege       會議代碼：ozn-swiu-ege 

  肆、主持人：塗校長振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衛生組長李瑾毓老師 

  伍、出席簽到表： 

   

一、學校行政代表 二、家長代表 

 職稱 姓名 簽到  職稱 姓名 簽到 

1 校長 塗振洋 
(如上圖_視訊會

議出席截圖) 
1 家長委員 饒家瑜 

(如上圖_視訊會

議出席截圖) 

2 學務主任 邱世銘 
(如上圖_視訊會

議出席截圖) 
2 家長委員 陳穆 

(如上圖_視訊會

議出席截圖) 

3 會計主任 曹靜怡 
(如上圖_視訊會

議出席截圖) 
3 家長委員 鍾如娟 

(如上圖_視訊會

議出席截圖) 

4 總務主任 王志豪 
(如上圖_視訊會

議出席截圖) 
4 家長委員 賴佳彣 

(如上圖_視訊會

議出席截圖) 

5 衛生組長 李瑾毓 
(如上圖_視訊會

議出席截圖) 
5 家長委員 陳梅純 

(如上圖_視訊會

議出席截圖) 

 6 家長委員 呂紓瑜  

 
 
 
 



陸、會議內容：  
  一、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及業務報告 
   (一)依據劍潭國小 114.2.20午餐供應委員會決議通過「113學年度滿意度考評實施辦法」， 
       本校已發放訂餐學生午餐滿意度調查，及發放午餐委員「午餐評選續約問卷調查」，目 
       前正回收統計中，統計完成將函覆中心學校劍潭國小，以憑辦理後續供餐準備事宜。 
   (二)衛生局於 2/12(三)至劍潭國小廚房進行衛生稽查，檢查結果合格。 
 
  二、提案討論： 
   (一)檢討並查驗 114年 2月午餐供應情形。 
       ◎決議：午餐查驗結果符合契約規定，同意查驗合格。 
   (二)3/3(一)三年 3班有機廣島菜發現菜蟲。已請廠商檢討並加強人員青菜篩揀清洗作業與   
       流程。依合約規範：一般性生物異物記點 0-1點。本次暫時予以提醒並要求，暫不記點 
       ；若之後再出現一般性生物異物，則逕行記點 1點。 

   ◎決議：同意本次暫不予記點，之後若再出現一般性生物異物，逕行記點 1點。 
       
  三、臨時動議： 
   (一)本學期學校日家長提問回覆：建議營養午餐主食提供白飯，不要混合其他穀類。 
       ◎說明： 
            此議題曾於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日提出，當時本校已於 112年 10月 16日召開 
        午餐供應委員會臨時動議，並將提案提交至中心學校——劍潭國小審議。劍潭國小亦於 
        112年 10月 19日的午餐供應委員會中進一步說明該案（此前亦曾決議）。 
            鑑於本學期家長再次提問，學校綜合回應如下，並已公告於本校網站「113學年度 
        第 2學期學校日家長意見回覆」專區： 
        1.午餐菜單設計： 
          學校午餐菜色由公職營養師與供餐廠商營養師共同規劃，再由各校進行菜單審核，以 
          群組供餐模式供應。 
        2.主食供應原則： 
          根據 112年 10月 19日劍潭國小午餐供應委員會決議，主食仍遵循教育部午餐供應建 
          議基準，於白飯中適量添加全穀類（如糙米、藜麥、燕麥、紫米等），以提供成長中孩 
          子更均衡且多元的營養素。 
        3.口感調整與食育推廣： 
          為提高學生接受度，午餐廚房已調整米水比例，以確保米飯軟硬適中，提升食用量。 
          此外，學校將持續宣導並鼓勵孩子攝取全穀雜糧類食物，以確保六大類營養素的均衡 
          攝取，維持健康體質。 
 
  四、下次開會時間： 

編號 日期 時間/形式 備註 

1 114.04.21(一) 8時/校史室(實體) 查驗 3月供餐情況、審核 114年 5~6月菜單 

2 114.05.19(一) 8時/線上會議 查驗 4月供餐情況 

3 114.06.23(一) 8時/線上會議 查驗 5月供餐情況 

4 114.07.07(一) 8時/線上會議 查驗 6月供餐情況 

  ◎劍潭國小午餐供應委員會：4/24(四)及 6/26(四)，皆為中午 12:30/劍潭國小二樓會議室 
    (實體會議)，敬請委員踴躍與會。 
 
   五、散會 
 


